國立政治大學公開徵求理學院院長候選人啟事
一、依據本校院長遴選辦法及理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101年1月2日第一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二、院長任期自101年8月1日起，任期三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 
三、院長候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：
(一)國內外大學教授。

(二)具學術領導、行政能力、服務熱忱及高尚品德。
(三)具學術成就與聲望且學術專長與本學院相符。
四、院長候選人為校外人士時，就任前須依新聘教師聘任程序聘為本校專任教授。
五、院長候選人由本校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推薦產生，或自行登記參選產生，或經遴選委員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，主動舉薦。
六、國立政治大學理學院簡介：
請參見理學院網頁http://science.nccu.edu.tw/。
七、凡自行登記參選或接受舉薦、推薦者，請至人事室網頁(http://140.119.12.112/newPerson/news.php 最新消息／理學院院長候選人推薦表及資料表)下載相關表格。填妥表格後請親自簽名，連同相關資料於101年2月29日下午6時前送達「國立政治大學理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」(以掛號郵寄、電子郵件或由本校人事室簽收方式，由人事室馬菀萱小姐代收)，地址：116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，電話：（02）29393091轉62061傳真：（02）29382680。E-mail：mwy1986@nccu.edu.tw
國立政治大學理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  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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